玉溪市红塔山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三.三”制配套森林防火专项经费
1. 立项依据
《云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落实森林防火“三·三”制专项经费的通知》（云森指办〔2012〕20号）、《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玉政办通〔2022〕30号）。
1.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山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1. 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Toc23559]按每亩林地0.10元标准配齐，保证基层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建设和日常防灭火工作顺利进行。保障红塔山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工作正常开展，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
1.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总投资17,100.00元。采购制作宣传牌5,100.00元，宣传用贴标瓶装水12,000.00元。
1. 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红塔山自然保护区管护局17,100.00元。
1. 项目实施计划
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部署森林防灭火工作，组织、协调、督促开展森林防火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1. 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完成2026年度森林防火期各项防火任务，保障红塔山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工作正常开展，加强林区森林防火宣传工作，不让火源进入林区。项目计划采购宣传物资1批，为确保采购物资质量合格，验收合格率须达到100.00%。采购完成后，宣传物资立即投入到防火宣传工作中，进村入户宣传不少于5次。全力推进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森林不受森林火灾威胁，提升扑火队应急处置能力，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09％以下，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重大人员伤亡，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公众对森林防火工作满意度85.00%以上。

